
討論文件  中西區區議會事務工作小組文件第 4/2019 號  
 
 

就已獲區議會預留撥款活動  
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的安排  

 
 
目的及背景  
 
 
 過去區議會活動一直由民政處在諮詢區議會後協助執行安排，本年

度區議會已分別預留 450,554 元、135,615 元、300,000 元、572,270 元、270,000
元及 100,000 元以舉辦中西區國慶活動（國慶活動）、長者維港樂悠遊（樂

悠遊）、中西區戶外學習之旅（學習之旅）、中西區除夕倒數活動（除夕活

動）、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（假日坊）及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墟日嘉年華（墟

日嘉年華），負責單位正預備撥款申請文件以便提交予區議會審批，如有關

的撥款申請獲得通過，民政處將繼續協助活動的籌備。由於二○一九年區議

會選舉訂於十一月廿四日舉行，預計區議會在本年第四季暫停運作，中西區

民政事務處現建議採用上屆同樣安排（見下表），使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，

各項獲區議會撥款的大型社區活動得以繼續舉行。本文件旨在上述安排徵詢

各組員意見。  
 
 
建議  
`  
2.  本處按照二○一五年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的安排，就本年度籌辦上

述六項活動提出建議如下：  
 
 區議會暫停運作的安排  

活動名稱  二○一五年  二○一九年（建議）  
中西區國慶活動   如在活動日區議會已暫停

運作，建議區議會只以贊助

機構身份參與；  
 

 如區議會在活動當日仍在

運作，則建議按照二○一四

年模式進行中西區國慶嘉

年華。  
 

 如在活動日區議會已暫

停運作，建議區議會以

贊助機構身份參與；  
 

 如區議會在活動當日仍

在運作，則建議按照獲

區議會批准的撥款申請

內所述的內容舉行中西

區國慶活動。  
 



 區議會暫停運作的安排  
活動名稱  二○一五年  二○一九年（建議）  

(a)  秋 冬 上 環 假

日行人坊  
 

(b)  中 西 區 戶 外

學習之旅  
 
(c)  長 者 維 港 樂

悠遊  
 
(d)  中 西 區 除 夕

倒數活動  
 
(e)  西 區 副 食 品

批 發 市 場 墟

日嘉年華  
 

(i)  二 ○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暫 停

運作期間未有舉辦 (b)、
(c)及 (e)項；  

 
(ii)  二 零 一 五 年 就 (a) 及 (d)

項，主要籌辦工作是由民

政處（包括行政助理）推

行；  
 

(iii )  由於區議會暫停運作，由

民 政 處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一

併 統 籌 行 人 坊 及 除 夕 活

動兩項大型活動；  
 

(iv)  於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期 間

舉行的活動，主辦單位改

為 民 政 處 成 立 的 專 責 小

組，區議會以贊助機構身

份參與；  
 

(v)  該 專 責 小 組 由 四 名 人 士

組成，包括三名非官方成

員（當中一名為主席）及

一名官方成員（民政事務

助理專員）；及  
 
(vi)  三 名 非 官 方 成 員 由 民 政

處委任，全屬地區人士或

合辦機構代表，均具備籌

辦假日坊、除夕活動或社

區大型活動的豐富經驗。 

(i)  考慮到活動受居民歡

迎，二零一九年建議

繼 續 舉 辦 (a) 至 (e) 
項，主要籌辦工作繼

續是由民政處（包括

行政助理）推行 ;  
 

(ii)  建議沿用二○一五年

(iii)及 (iv)項安排，由

民政處成立專責小組

一併統籌行人坊、樂

悠遊、學習之旅、除

夕活動及墟日嘉年華

五項活動；於區議會

暫停運作期間舉行的

活動，主辦單位改為

民政處成立的專責小

組，區議會以贊助機

構身份參與；  
 

(iii )  建議工作小組由六至

八名人士組成，包括

五至七名非官方成員

（當中一名為主席）

及一名官方成員（民

政事務助理專員）；

及  
 
(iv)  五至七名非官方成員

由民政處委任，全屬

地區人士或機構包括

校 長 及 社 福 機 構 代

表，均具備籌辦上述

活動或社區大型活動

的豐富經驗。  
 

 
 



3. 有關建議中由本處在二○一九年成立的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，請參

閱附件。  
 
 
文件提交  
 
4.  文件將分別提交中西區區議會事務工作小組，請組員就上述事宜提

供意見。  
 
 
 
 
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 
二○一九年五月  
 
  



 附件一  
 
 

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為籌辦二○一九╱二○二○年  
長者維港樂悠遊、中西區戶外學習之旅、  
中西區除夕活動、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  

及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墟日嘉年華而成立的專責工作小組  
 
 
工作小組成員  
 
 地區人士或合辦機構代表共五至七名（當中一名為主席）  
 
 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（官方代表）  
 
 
職權範圍  
 
1.  按區議會批出的撥款申請書內容及審批提出的意見，策劃、推行及監督

二○一九╱二○二○年長者維港樂悠遊、中西區戶外學習之旅、中西區

除夕活動、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及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墟日嘉年華的籌

辦工作；及  
 
2.  評估二○一九╱二○二○年長者維港樂悠遊、中西區戶外學習之旅、中

西區除夕活動、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及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墟日嘉年華

的成效，並向中西區區議會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匯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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